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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8,2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2.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太力科技 股票代码 3015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聂琴 韩露露

电话 0760-88723360 0760-88723360

办公地址 中山市石岐区湖滨北路40号之二前座 中山市石岐区湖滨北路40号之二前座

电子信箱 zqb@tailigo.com zqb@tailig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7,396,980.87 543,621,617.64 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455,366.19 51,772,119.08 -2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8,984,444.21 50,651,808.47 -2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028,795.09 68,889,979.05 -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64 -26.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64 -26.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4% 12.20% -5.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93,022,633.93 724,497,092.47 6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4,101,730.92 491,135,447.40 84.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2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正兵 境内自然人 55.44% 60,030,000 60,030,000 不适用 0

蔡小文 境内自然人 3.64% 3,940,000 3,940,000 不适用 0

中山市魏力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3.58% 3,880,000 3,880,000 不适用 0

刘健 境外自然人 3.50% 3,790,000 3,790,000 不适用 0

中山市新正股权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2.71% 2,930,000 2,930,000 不适用 0

民生证券－兴业银行－民生

证券太力科技战略配售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0% 2,707,000 2,707,000 不适用 0

上海栈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嘉兴栈道栈智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5% 2,000,000 2,000,000 不适用 0

张结燕 境内自然人 1.85% 2,000,000 2,000,000 不适用 0

邓志毅 境内自然人 1.66% 1,800,000 1,800,000 不适用 0

廖江 境内自然人 0.59% 640,000 640,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山市魏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中山市新正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公司股东石正兵系中山魏力与中山新正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并分别持有中山魏力6.61%及中山新正34.77%份额。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本报告期利润分配情况

是否分配或转增 是

每10�股送红股数（股） 0

每10�股派息数(元)（含税） 2.5

每10�股转增数（股） 0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截至目前， 公司总股本为108,280,000股， 以此计算公司本次中期利润分配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

27,070,000.00元 （含税）。 自股改以来， 公司尚未进行过利润分配， 截至报告期末前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71,718,713.41元。 为回报股东、共享经营成果，在符合《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政策、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及长远发展的前

提下，公司拟于本报告期实施中期利润分配。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公

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0元（含税），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预案仍需提交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唯特偶 股票代码 3013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廖娅伶

电话 0755-61863003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乐社区水田一路18号唯特偶工业园

电子信箱 dmb@vitalchemical.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64,432,851.42 524,252,609.00 2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182,757.86 49,484,623.29 -1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7,058,210.21 40,004,510.48 -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811,194.08 13,446,264.65 69.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21 0.4014 -14.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21 0.4014 -14.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5% 4.32% 下降0.6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31,193,095.43 1,384,401,563.46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31,061,588.09 1,143,876,916.17 -1.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36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廖高兵 境内自然人 30.57% 37,842,562 37,842,562 不适用 0

深圳利乐

缘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34% 22,705,537 22,705,537 不适用 0

杜宣 境内自然人 11.21% 13,875,606 0 不适用 0

陈运华 境内自然人 1.70% 2,102,365 2,102,365 不适用 0

黎晓明 境内自然人 0.99% 1,231,419 0 不适用 0

桑泽林 境内自然人 0.97% 1,196,172 946,063 不适用 0

吴晶 境内自然人 0.93% 1,145,185 0 不适用 0

于泽兵 境内自然人 0.85% 1,048,014 0 质押 840,945

熊晔 境内自然人 0.52% 646,161 0 不适用 0

沈张法 境内自然人 0.42% 514,99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廖高兵、陈运华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廖高兵直接持有深圳利乐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0%比例

的股份，陈运华直接持有深圳利乐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90.00%比例的股份。 廖高兵、陈运华、深

圳市利乐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杨波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60,000股;李秀通过中国中

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26,047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2025年4月，全资子公司完成设立登记，公司名

称为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经销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公司认缴100%出资额，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5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设立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6）。

2、投资入股嘉兴吉弗爱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公司六五战略规划，公司以自有资金371万元认购嘉兴吉弗爱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吉

弗爱” )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后获得嘉兴吉弗爱65%的股权并纳入并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

6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提出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苏吴 6002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铁军 李锐

电话 0512-66981888/0512-65686153 0512-65686153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电子信箱 gutj@600200.com lirui@600200.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865,877,053.99 3,974,855,380.28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9,397,259.10 1,823,069,365.96 -2.9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36,414,415.69 872,745,073.38 -27.08

利润总额 -30,658,799.59 25,381,770.48 -22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17,840.80 24,454,605.15 -28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206,573.74 10,592,858.96 -56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4,765,240.96 152,541,110.24 -68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 1.392 减少3.8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 0.034 -282.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 0.034 -282.3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8,77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7 122,795,762 0 冻结 122,795,762

诸毅 境内自然人 2.94 20,865,609 0 未知

张晓峰 境内自然人 0.62 4,419,959 0 未知

张慧兵 境内自然人 0.50 3,588,400 0 未知

徐莉蓉 境内自然人 0.49 3,477,900 0 未知

赵睿 境内自然人 0.39 2,775,8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39 2,750,862 0 未知

董春玉 境内自然人 0.32 2,249,500 0 未知

王海滨 境内自然人 0.30 2,154,100 0 未知

张祥林 境内自然人 0.30 2,11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除上述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

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5年7月18日，RegenBiotechInc.向公司控股孙公司达透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透医疗” ）送达《解约

函》。 达透医疗就RegenBiotech,Inc.违约事项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并于2025年8月7日获得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立案。

目前，公司无法正常继续销售AestheFill，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

8月1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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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9日以书面或电子邮

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钱

群山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经过讨论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上半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与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全体通过。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与报告摘要” 具体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025年上半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025年上半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具体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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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9日以书面或电子邮

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吴振邦先生主持，会议经过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与报告摘要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要求；半年报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

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特别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半年报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

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半年报编报过程中，各涉密部门和机构履行了保密义务，无违反半年报编制的保密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025年上半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025年上半年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经过审慎分析后作出的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未改变募投项目

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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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

1-6

月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营业务2025年1-6月主要经营数据情况公告如下：

1、2025年1-6月，公司医美生科业务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818.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806.67万元，增长234.73%，

医美生科业务主营业务毛利22,043.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402.77万元，增长231.94%。

2、2025年1-6月， 公司医药业务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810.10万元 （其中医药工业25,417.30万元， 医药商业

10,392.80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41,714.19万元， 下降53.81%， 医药业务主营业务毛利18,465.70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8,725.93万元，下降32.09%。

公司医药工业按治疗领域划分的主营业务情况表：

治疗领域

营业收入（万

元）

营业成本（万

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骨骼肌松弛药 7,956.39 857.87 89.22% -8.57% -13.75% 0.65%

免疫调节类药 5,520.01 1,492.89 72.95% -8.16% -11.68% 1.08%

抗感染用药 3,669.85 2,757.26 24.87% -38.75% -7.68% -25.29%

血液系统用药 2,433.74 761.14 68.73% 2.44% 49.73% -9.88%

眼科用药 2,255.20 195.96 91.31% -9.57% 22.35% -2.27%

心血管系统用药 960.57 762.87 20.58% -21.55% -7.30% -12.21%

中枢兴奋药 647.47 126.68 80.43% -69.44% -17.60% -12.31%

解热镇痛药 246.86 256.25 -3.80% -79.77% 36.03% -88.37%

消化系统用药 196.99 120.64 38.76% -8.28% 31.80% -18.62%

电解质补充药 69.42 99.88 -43.87% 103.19% 128.18% -15.76%

其他类用药 1,460.81 397.82 72.77% -7.74% 4.09% -3.09%

合计 25,417.30 7,829.25 69.20% -20.49% -2.41% -5.71%

2025年1-6月，公司收到各类补助308.86万元。

2025年1-6月，公司研发累计投入3,389.09万元，其中费用化金额2,660.17万元，资本化金额728.92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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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原料药二期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延期至2026年7月。 本次延期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等，不会对募投项目的

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84号)核准，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538万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

实际发行数量为41,046,070股，发行对象为6名，发行价格为12.5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513,896,796.40元(含发行费用)。 扣除发

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1,519,544.24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2,377,252.1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9月29日划至

公司指定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5年9月3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325号)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金额为49,614.83万元，募投项目剩余金额为2,640.99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是否变更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已累计投资金

额

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

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是 15610 3493.63 4515.88 0

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改

建项目

否 4600 4600 4649.68 0

原料药二期项目 是 2867.45 2691.33 198.99

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是 3679.68 812.23 874.7 0

医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6900 6900 6981.05 0

医药研发中心项目 否 10600 10600 11100.62 0

补充医药业务营运资金 否 10000 8848.05 8890.7 0

抗肿瘤1类新药YS001的研发项目 是 3500 2721.82 843.39

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

性评价项目

是 1534 962.79 656.01

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是 1480.37 624.26 942.61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602 5602 0

合计 - 51389.68 50237.73 49614.83 2640.99

注1：募投项目“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变更为“原料药二期项目” 。（具体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及5月19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注2：募投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变更为“抗肿瘤1类新药YS001的研发、西洛

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 。（具体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11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注3：鉴于公司募投项目“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已对“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

制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

经营及业务发展。 （具体见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7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同时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拟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前）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调整后）

原料药二期项目 2025年7月 2026年7月

除上述调整外，上述募投项目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更。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原料药二期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为扩建工业用房，二期为在厂房内建设多个生产车间。目前工业用房完成建设并取得

不动产证。 2023年3月14日-3月15日已召开专家评审会，2023年4月17日收到环评批复。 根据环评批复，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项目

技改，鉴于技改目前尚未完成，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质量，拟将本次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延期至2026年7月。

（三）保障募投项目延期后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规要求，密切关注市场环境变化，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规划项目建设进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有效，积极协调

公司内外部资源配置，推动募投项目如期完成。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综合考虑项目当前建设进度、募投项目建设质量等因素后作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

度的调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公司2025年8月28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原料药二期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2026年7月。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未改变项目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及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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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25

年上半年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现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2025年上半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84号)核准，

本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538万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41,046,070股，发行对象为

6名，发行价格为12.5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513,896,796.40元(含发行费用)。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1,519,544.24元后，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2,377,252.1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9月29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5年9月3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325号)验证。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2015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55,016,482.59元，2016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95,989,632.36元，2017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57,198,274.13元，2018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4,233,833.35元，2019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8,861,522.03元，2020年度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21,956,213.55元，2021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72,409,807.54元，2022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909,800.79元，

2023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797,900.52元，2024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113,075.32元。 2025年半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661,782.60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96,148,324.78元，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26,409,922.91元（含利

息收入和扣减手续费）。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

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制定了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提交公司2014年12月15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

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下属公司、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变更为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原料药二期项目” (具体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及5月19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7年6月8日，本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江苏吴中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苏州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见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江苏吴中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中部分未使用资金约12,055万元进行变更，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抗肿瘤1类新药

YS001的研发、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具体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及9月11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9月20日，本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行、苏州泽润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苏州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见公司于2019年9月21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年4月26日，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江苏

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 中的西洛他唑片、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3个

子研发项目，以及“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中的利奈唑胺片剂的仿制、沃诺拉赞片剂的仿制2个子研发项目，并将剩余

的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及5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7月25日，本公司聘请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 ）担任公司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

保荐机构，并与中山证券签订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

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东吴

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山证券承继，本公司、中山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行、 苏州泽润新药研发有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苏州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具体见公司于2023年9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和第十一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以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同时，鉴于公司募投项目“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对“利

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进行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942.41万元及利息收入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 该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7月14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含利息收入和扣减手续费）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备注

江苏吴中医药

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10553301040012703 已注销[注5] 划款账户

江苏吴中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中凯生物

制药厂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10553301040012760 已注销[注8]

国家一类生

物抗癌新药

重组人血管

内皮抑素注

射液研发项

目

江苏吴中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制药厂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475470328000[注1] 1,989,867.19

原料药二期

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制药厂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487167582565 已注销[注6]

原料药 （河

东）、 制剂

（河西 ） 调

整改建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

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530067627287 已注销[注6]

药品自动化

立体仓库项

目

江苏吴中医药

医药集团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512902474610829 已注销[注7]

医药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1102026219000744978 已注销[注9]

医药研发中

心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325325400018800007690 已注销[注5]

补充医药业

务营运资金

苏州泽润新药

研发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10553301040017652[注2] 8,433,868.80

抗肿瘤 1类

新 药

YS001的研

发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制药厂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10553301040017694[注4] 6,560,084.18

西洛他唑等

上市化学仿

制药的一致

性评价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制药厂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

10553301040017678[注3] 9,426,102.74

利奈唑胺与

沃诺拉赞的

仿制项目

合 计 26,409,922.91

[注]：

注1：2017年6月8日，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账号为475470328000，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在。 该专户仅用于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原

料药二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注2：2019年9月4日，苏州泽润新药研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为10553301040017652，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在,该专户仅用于苏州泽润新药研发有限公司抗肿瘤1类新药

YS001的研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注3：2019年9月5日，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开设1个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为10553301040017678，仅用于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均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

在。

注4：2019年9月6号，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开设1个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为10553301040017694，仅用于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均以活

期存款的形式存在。

注5：截至2016年7月22日，公司已注销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南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0553301040012703)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25325400018800007690)。

注6：截至2017年12月8日，公司已注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487167582565)

及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530067627287)。

注7： 截至2018年7月18日， 公司已注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

512902474610829）[该专户注销时无余额]。

注8：截至2019年10月17日，公司已注销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南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0553301040012760)。 该专户注销

时余额分项转入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南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一10553301040017652，账号二10553301040017694，账号三

10553301040017678）。

注9：截至2020年11月16日，公司已注销中国工商银行吴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1102026219000744978）[该专

户注销时无余额]。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和第十一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上半年《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237.7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983.8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614.83

（注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29.83%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国 家 一 类

生 物 抗 癌

新 药 重 组

人 血 管 内

皮 抑 素 注

射 液 研 发

项目

是

15,610.

00

3,493.6

3

不适

用

不适

用

4,515.8

8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12

（注6）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注7）

原料药（河

东）、 制剂

（河西）调

整 改 建 项

目

否

4,600.0

0

4,600.0

0

不适

用

不适

用

4,649.6

8

不适用 不适用 2017.07

-129.7

4

（注3）

否

（注

4）

否

原 料 药 二

期项目

是 -

2,867.4

5

不适

用

63.63 2691.33 不适用 不适用

2026.07

（注8）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药 品 自 动

化 立 体 仓

库项目

是

3,679.6

8

812.23

不适

用

不适

用

874.70 不适用 不适用

2016.11

（注1）

-623.5

8�(注5)

否

是

（注2）

医 药 营 销

网 络 建 设

项目

否

6,900.0

0

6,900.0

0

不适

用

不适

用

6,981.0

5

不适用 不适用 2017.1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医 药 研 发

中心项目

否

10,600.

00

10,600.

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11,100.

62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12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补 充 医 药

业 务 营 运

资金

否

10,000.

00

8,848.0

5

不适

用

不适

用

8,890.7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抗肿瘤1类

新 药

YS001 的

研发项目

是 一一

3,500.0

0

不适

用

2.05

2,721.8

2

不适用 不适用 2026.12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西 洛 他 唑

等 上 市 化

学 仿 制 药

的 一 致 性

评价项目

是 一一

1,534.0

0

不适

用

0.5 962.79 不适用 不适用 2026.06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注9）

利 奈 唑 胺

与 沃 诺 拉

赞 的 仿 制

项目

是 一一

1,480.3

7

不适

用

0 624.26 不适用 不适用 2024.07 89.71 否

是

（注9）

永 久 补 充

流动资金

一一

5,602.0

0

不适

用

0

5,602.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注9）

合计 -

51,389.

68

50,237.

73

66.18

49,614.

83

- - -

-663.6

1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注1：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为由于项目可行

性发生变化，公司不再进行仓库二期投入。

注6：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2019年未达到计划进度， 原因为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向审评中

心提出了药品注册撤回申请并获得批准。 由于项目可行性发生变化，公

司不再使用募集资金进行投入。

注8：公司原料药二期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为扩建工业用房，二期

为在厂房内建设多个生产车间。 目前工业用房完成建设并取得不动产

证。 2023年3月14日-3月15日已召开专家评审会。 2023年4月17日收到

环评批复。根据环评批复，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项目技改。鉴于技改尚未完

成，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十一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议案》，同意将“原料药二期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6年7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注2: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发生变化。

公司在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发展战略规划

（2017-2019）》中对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未来的商业配送整体

规模进行了重新定位， 明确了未来医药集团的商业配送业务将适度发

展，首先满足公司自有工业产品的分销和配送，其次根据市场发展情况

适度开展以苏州大市范围为主导市场的商业配送业务。 未来三年公司

规划的商业配送年销售收入不超过8亿元。 鉴于此，目前已竣工并投入

使用的仓库一期项目已可满足设定的规模需求， 公司不再进行二期投

入。将剩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原

料药二期项目”（具体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及5月19日在 《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注7：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发生变化

医药集团于2019年3月接到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

“审评中心” ） 的技术审评部门发出的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

（CXSS1800005-1）依据现有数据技术审评不予通过与申请人沟通交

流报告的相关通知；公司于2019年7月5日收到医药集团通知，经医药集

团与审评中心充分沟通，为了后续拟开展该药品的肺鳞癌临床研究工作

（在原三期临床批件基础上），同时结合国家最新有关药品的审评、审批

政策，医药集团向审评中心提出了药品注册撤回申请，经审评中心申请

人之窗系统查询知悉， 当前品种技术审评建议结论为： 终止审批程序；

2019年7月19日，公司收到了医药集团通知，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分支机构苏州中凯生物制药厂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

的《审批意见通知件》，审批意见为根据申请人的撤回申请，同意本品注

册申请撤回，终止注册程序。

综合上述因素，为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充分保证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对原募投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进行变更。

根据公司下属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和实际生产需

要，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

发项目” 中部分未使用资金约12,055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23.46%）

进行变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抗肿瘤1类新药YS001的研发、西洛

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 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

（具体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11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注9：“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中的西洛他

唑片、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3个子研发项目，

以及“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中的利奈唑胺片剂的仿制、沃

诺拉赞片剂的仿制2个子研发项目发生变化。

上述研发项目主要是受政策法规、 市场环境及项目进度的影响，其

中拟变更西洛他唑片一致性评价是由于国家药监局（NMPA）公布的

参比制剂已退市，公司无法获取参比制剂；拟变更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

液一致性评价、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一致性评价、利奈唑胺片剂的仿

制、沃诺拉赞片剂的仿制主要是由于上述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进入集

中采购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而公司的研发进度又相对落后。 因此，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避免增加投资损失，结合公司

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经审慎研究论证后，

公司决定终止上述研发项目，并将剩余的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剩余的募集资金5,602万元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 本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的11.15%。（具体公告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

2021年5月24日， 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入一般账户5,602.00万

元，其中“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 中的西洛他

唑片、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3个子研发项目

涉及金额为2,771.00万元，“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中的利

奈唑胺片剂的仿制、 沃诺拉赞片剂的仿制2个子研发项目涉及金额为

2,831.00万元。

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中利奈唑胺氯化钠注射液的仿制

于2023年9月批准注册， 本品为委托生产。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23年10月17日发布了2023年第132号 《关于加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委托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公告》（以下简称“132号文” ），对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产药品的许可管理、 质量管理和监督管理等做了

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于10月24日发布《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产现

场检查指南》【药监综药管 （2023）81号】， 对公告内容进一步予以细

化。 按照文件要求， 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需要申请上市前

GMP符合性检查。公司于2023年12月接受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GMP

符合性检查，2024年5月发布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为符

合要求，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于2024年7月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目前该项目处于市场开发阶段，正处在逐步上量的过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5年9月30日， 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47,964,197.53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于2015年10月置换出了先期

垫付资金47,964,197.53元。本次置换已经公司2015年10月29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404号《关于江苏吴中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项鉴证报

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讯表决）和第十一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不适用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3：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改建项目本年度实现的效益，依照江苏省医药设计院研究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江

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出具的《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改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建设项目财务

分析的相关方式进行效益计算，其中：销售收入按该募投项目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相关税金及附加按国家规定比例扣减；相关成

本按实际发生数扣减；相关费用参照可行性报告按销售收入比例估算。

注4：受市场影响,主产品匹多莫德产量大幅下降，导致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改建项目效益不及预期。

注5：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本年度实现的效益，依照江苏省医药设计院研究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为江苏吴中医药销

售有限公司出具的《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建设项目财务分析的相关方式进行效益计算，即用仓储的

净利润额进行比较获得效益数据，其中；仓储收入按仓储药品货值的5%（含税）的毛利率计算；相关税金及附加按国家相关规定

比例扣减；相关成本和费用按仓库运营中实际发生数扣减。

注10：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含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所获收益后再投入金额。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

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

据确定。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

√2)

投资进

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原料药二

期

药品自动

化立体仓

库项目（注

1）

2,867.45 一一 63.63

2,691.

33

不适用 2026.07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抗肿瘤1类

新药

YS001的研

发项目

国家一类

生物抗癌

新药重组

人血管内

皮抑素注

射液研发

项目（注

2）

3,500.00 一一 2.05

2,721.

82

不适用 2026.12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西洛他唑

等上市化

学仿制药

的一致性

评价项目

国家一类

生物抗癌

新药重组

人血管内

皮抑素注

射液研发

项目

1,534.00 一一 0.5 962.79 不适用 2026.6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注3）

利奈唑胺

与沃诺拉

赞的仿制

项目

国家一类

生物抗癌

新药重组

人血管内

皮抑素注

射液研发

项目

1,480.37 一一 0 624.26 不适用 2024.07 89.71 否

是

（注3）

合 计 9,381.82 一一 66.18

7,000.

20

- - 89.71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

体募投项目)

注1：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公司在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发展战略规划

（2017-2019）》 中对医药集团未来的商业配送整体规模进行了重新

定位，明确了未来医药集团的商业配送业务将适度发展，首先满足公

司自有工业产品的分销和配送，其次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适度开展以苏

州大市范围为主导市场的商业配送业务。 未来三年公司规划的商业配

送年销售收入不超过8亿元。 鉴于此，目前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仓库一

期项目已可满足设定的规模需求，公司不再进行二期投入。 根据公司

三年规划及新品开发要求，公司现有原料药基地日益不能满足公司原

料药业务未来发展的需求，同时随着环保压力的日益增加，公司需要

对原料药的生产能力进行提升，并新增溶媒回收车间，不断满足市场

和环保需求， 提高企业效益。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16年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公司将原 “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

目” 变更为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原料药二期项

目”（具体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及5月19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注2：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

目

医药集团于2019年3月接到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

称“审评中心” ）的技术审评部门发出的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

（CXSS1800005-1） 依据现有数据技术审评不予通过与申请人沟通

交流报告的相关通知；公司于2019年7月5日收到医药集团通知，经医

药集团与审评中心充分沟通，为了后续拟开展该药品的肺鳞癌临床研

究工作（在原三期临床批件基础上），同时结合国家最新有关药品的

审评、审批政策，医药集团向审评中心提出了药品注册撤回申请，经审

评中心申请人之窗系统查询知悉， 当前品种技术审评建议结论为：终

止审批程序；2019年7月19日，公司收到了医药集团通知，江苏吴中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分支机构苏州中凯生物制药厂收到了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审批意见通知件》，审批意见为根据申请人的撤

回申请，同意本品注册申请撤回，终止注册程序。

综合上述因素，为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充分保

证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对原募投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

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进行变更。

根据公司下属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和实际生产

需要，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及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将原非公开发

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

注射液研发项目”中部分未使用资金约12,055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

23.46%） 进行变更，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抗肿瘤1类新药

YS001的研发、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利奈唑胺

与沃诺拉赞的仿制。（具体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11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注3：“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 中的西洛他唑

片、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3个子研发项目，

以及“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中的利奈唑胺片剂的仿制、

沃诺拉赞片剂的仿制2个子研发项目发生变化。

上述研发项目主要是受政策法规、 市场环境及项目进度的影响，

其中拟变更西洛他唑片一致性评价是由于国家药监局（NMPA）公布

的参比制剂已退市，公司无法获取参比制剂；拟变更利奈唑胺葡萄糖

注射液一致性评价、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一致性评价、利奈唑胺片

剂的仿制、 沃诺拉赞片剂的仿制主要是由于上述产品同质化竞争严

重，进入集中采购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而公司的研发进度又相对落后。

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避免增加投资损

失，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经审

慎研究论证后，公司决定终止上述研发项目，并将剩余的募集资金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剩余的募集资金5,602万元及利息收入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本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

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11.15%。 （具体公告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 ）

2021年5月24日， 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入一般账户5,602.00万

元，其中“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 中的西洛

他唑片、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3个子研发项

目涉及金额为2,771.00万元，“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中

的利奈唑胺片剂的仿制、 沃诺拉赞片剂的仿制2个子研发项目涉及金

额为2,831.00万元。

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中利奈唑胺氯化钠注射液的仿

制于2023年9月批准注册， 本品为委托生产。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23年10月17日发布了2023年第132号 《关于加强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委托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公告》（以下简称“132号文” ），对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产药品的许可管理、质量管理和监督管理等做

了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于10月24日发布《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

产现场检查指南》【药监综药管（2023）81号】，对公告内容进一步予

以细化。 按照文件要求，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需要申请上

市前GMP符合性检查。 公司于2023年12月接受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GMP符合性检查，2024年5月发布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 检查

结论为符合要求， 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于2024年7月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该项目处于市场开发阶段，正处在逐步上量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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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2025年7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58号）。 认定

公司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7月14日起被叠加实施重大

违法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

● 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5.7条、第9.5.8条，如公司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将申请停牌，并

及时披露有关内容。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之日起的5个交易日内， 向公司发出拟终止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后续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 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积极行使听证或进行陈述、申辩等合法权利，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权益，

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处罚决定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暨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2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39202500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等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2月27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7）。

2025年7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58号），认定公司子公司江苏吴中进

出口有限公司、中吴贸易发展(杭州)有限公司、江苏吴中海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通过与浙江优诺德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关联公

司开展无商业实质的贸易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上述行为导致*ST苏吴在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中分别虚增

营业收入49,526.32万元、46,850.82万元、43,074.52万元、37,666.41万元， 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26.46%、26.39%、21.26%、

16.82%； 分别虚增营业成本48,068.05万元、44,823.70万元、41,082.09万元、35,544.47万元， 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37.08%、

35.47%、28.40%、20.95%；分别虚增利润总额1,458.27万元、2,027.12万元、1,992.42万元、2,121.94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2.89%、51.65%、26.42%、29.81%。 上述事项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5.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

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根据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处罚决定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5.7条、第9.5.8条，如公司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类

强制退市情形，公司将申请停牌，并及时披露有关内容。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之日起的5个交易日内，向公司发出拟终止股

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后续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